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集中开展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
川科计〔2017〕1号
各项目承担单位、归口部门：
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，根据《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川科计【2010】12号）文件要求，科技厅将对2016年12月31日以前到期的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集中开展验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验收范围
按照与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签署的《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》中约定的项目执行期，在2016年12月31日前到期未验收的科技计划项目。
二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承担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，应按任务合同书要求如期完成计划任务，并及时申请和进行验收，项目验收工作须在合同到期后半年内完成。
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，在项目管理平台填写验收报告，积极准备验收材料，并于2017年1月20日之前，将项目验收申请和验收材料交科技厅相关主管处室。
（三）归口部门要督促各项目承担单位按时进行项目验收工作，对项目验收资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进行认真审查。
（四）凡承担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而未按要求验收的，四川省科技厅对其新申报的项目不予列项支持，并将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承担单位有关情况纳入科研信用记录。
三、联系方式
计划处   屈  智：86671416  何  彬：85222749
条财处   王雄武：62029921
法规处   陆贤坤：86710094  李  镜：85574335
国合处   姚东芸：86669837
高新处   杨  欣：86715358  李远红：86719641
农村处   游晓峰：86717372  杨  柳：85284419
社发处   石梁萍：86710082  王映佳：86674945
基础处   华  莉：86717491  刘  行：86717593
成果处   刘  忻：86710813
科普处   刘雪娟：86730903
人事处   王定川：866685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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